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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1314

证券简称：亿道信息 公告编号：

2025-013

深圳市亿道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专用结算账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深圳市亿道信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350号）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深圳市亿道信息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亿道信息”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3,511.15万股，每股

面值人民币1.00元，每股发行价格为35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122,890.25万元，扣除

发行费用13,468.07万元，募集资金净额为109,422.18万元。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已于2023年2月6日出具XYZH/2023SZAA5B0006号《验资报告》验证。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

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

规则的规定和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

户。在使用募集资金时，严格按照公司资金管理制度履行资金使用审批手续，以保证专款专

用。 公司及子公司与保荐机构及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三方监

管协议》《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四方监管协议》， 该等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

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相应协议。

公司因购买理财产品需要，开立了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户，具体详见公

司披露的《关于开立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专用结算账户的公告》。

三、本次注销的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专用结算账户情况

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坂田支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深圳坂田支行” ）

开立的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专用结算账户购买的理财产品均已全部到期赎回，且不再使用该

账户。 公司于近日办理完毕上述现金管理专用结算账户的注销手续，具体账户信息如下：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状态

亿道信息 中国银行深圳坂田支行 770578773332 本次注销

亿道数码 中国银行深圳坂田支行 764078773914 本次注销

注：深圳市亿道数码技术有限公司（简称“亿道数码” ）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四、备查文件

1、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专用结算账户的注销凭证。

特此公告。

深圳市亿道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0276

证券简称：恒瑞医药 公告编号：临

2025-055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子公司上海恒瑞医药有限公

司、苏州盛迪亚生物医药有限公司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 ）核

准签发关于SHR-3792注射液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将于近期开展临床试验。现

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物的基本情况

药物名称：SHR-3792注射液

剂型：注射剂

申请事项：临床试验

受理号：CXSL2500045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2025年1月14日

受理的SHR-3792注射液临床试验申请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同意本品开展晚期实体

瘤的临床试验。

二、药物的其他情况

SHR-3792注射液是公司自主研发的创新型抗肿瘤候选药物，在临床前动物模型中展

现了良好的抗肿瘤活性。 经查询， 目前国内外尚无同类药物获批上市。 截至目前，

SHR-3792注射液相关项目累计研发投入约3,271万元。

三、风险提示

根据我国药品注册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 药物在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后，尚

需开展临床试验并经国家药监局审评、审批通过后方可生产上市。药品从研制、临床试验报

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药品研发及至上市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敬请广

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公司将按国家有关规定积极推进上述研发项目，并

及时对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3日

证券代码：

600276

证券简称：恒瑞医药 公告编号：临

2025-056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

下简称“国家药监局” ）核准签发关于注射用HRS-9190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

将于近期开展临床试验。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物的基本情况

药物名称：注射用HRS-9190

剂型：注射剂

申请事项：临床试验

受理号：CXHL2500065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2025年1月13日

受理的注射用HRS-9190临床试验申请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同意本品开展“用于全

身麻醉诱导期气管插管及维持术中骨骼肌松弛” 的临床试验。

二、药物的其他情况

注射用HRS-9190为术中用药的1类新药， 用于全身麻醉诱导期气管插管及维持术中

骨骼肌松弛。 截至目前，注射用HRS-9190相关项目累计研发投入约626万元。

三、风险提示

根据我国药品注册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 药物在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后，尚

需开展临床试验并经国家药监局审评、审批通过后方可生产上市。药品从研制、临床试验报

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药品研发及至上市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敬请广

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公司将按国家有关规定积极推进上述研发项目，并

及时对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3日

证券代码：

603002

证券简称：宏昌电子 公告编号：

2025-003

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限售股股票上市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非公开发行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31,914,893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31,914,893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4月18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一）本次发行核准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同意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3〕1176号），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宏昌电子” ）获准向特

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248,574,462股新股。

（二）本次发行限售股登记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共计248,574,462股， 公司已于2023年10月18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

（三）本次发行限售股锁定期安排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新增股份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除公司控股股东广州宏仁电子工业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宏仁” ）认购的股份限售期为18个月外，其余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广州宏仁认购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将于2025年4月18日上市流通，

数量为31,914,893股； 其余发行对象认购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已于2024年4月18日上市流通， 数量为216,

659,569股。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变更。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1名股东承诺本次认购所获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18个月内不得转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

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公司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宏昌电子本次限售股份解除

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解除限售申请符合相关规定，宏昌电子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中信证券对宏昌电子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31,914,893股。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4月18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股）

剩余限售股数量

（股）

1 广州宏仁电子工业有限公司 31,914,893 2.81% 31,914,893 -

合计 31,914,893 2.81% 31,914,893 -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限售期（月）

1 向特定对象发行 31,914,893 18

合计 31,914,893 18

七、股本变动情况表

项目 变动前（股） 变动数（股） 变动后（股）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31,914,893 -31,914,893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102,163,616 31,914,893 1,134,078,509

股份合计 1,134,078,509 - 1,134,078,509

特此公告。

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4日

证券代码

:603002

证券简称

:

宏昌电子 公告编号

:2025-004

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珠海宏昌向银行

申请融资额度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珠海宏昌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宏昌” ），为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增加担保金额为人民币3.50亿元；截至本公告日，

累计为其提供担保金额为等值人民币12.70亿元（含本次担保）；累计为全资子公司珠海宏昌、孙公司珠海宏

仁提供担保总金额为等值人民币14.50亿元（含本次担保）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2024年4月23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全资孙公司向银行申

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珠海宏昌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珠海宏

昌” ）、全资孙公司珠海宏仁电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宏仁” ）取得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总额不

超过等值人民币15.00亿元担保额度（其中全资子公司珠海宏昌担保额度13.00亿元，全资孙公司珠海宏仁担

保额度2.00亿元； 具体请见公司2024年4月25日于上交所网站披露2024-013号 《宏昌电子关于为全资子公

司、全资孙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上述担保事项并经2024年5月15日召开的2023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请见公司2024年5月16日于上交所网站披露2024-027号）。 2024年7月5日公司于

上交所网站披露了《宏昌电子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珠海宏昌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公告

编号：2024-032）。 2024年12月28日公司于上交所网站披露了《宏昌电子关于为全资孙公司珠海宏仁向银行

申请融资额度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50）。

二、担保的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 ）签署了《保证合同》，公司为珠海

宏昌与中国银行发生的融资业务增加提供人民币3.50亿元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原已为珠海宏昌向中国银行融

资提供4.20亿元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本次增加3.50亿元担保后，合计为其向中国银行融资提供担保金额为7.70

亿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累计为珠海宏昌提供担保总额为等值人民币12.70亿元（含本次担保）；公司累

计为全资子公司珠海宏昌、孙公司珠海宏仁提供担保总额为等值人民币14.50亿元（含本次担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担保额度范围内担保使用情况如下：

担保方

被担保

方

已审议批准的最

高担保额度

（万元）

本次担保前对被担

保方已提供的担保

金额（万元）

本次对被担保方

提供担保金额

（万元）

本次担保后对被担

保方已提供的担保

金额（万元）

本次担保后剩余

可用担保额度

（万元）

宏 昌 电

子 材 料

股 份 有

限公司

珠 海 宏

昌

130,000.00 92,000.00 35,000.00 127,000.00 3,000.00

珠 海 宏

仁

20,000.00 18,000.00 0.00 18,000.00 2,000.00

合计 150,000.00 110,000.00 35,000.00 145,000.00 5,000.00

本次担保事项在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

议。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珠海宏昌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8年9月8日

注册资本：8,590万美元

法定代表人：林仁宗

注册地址：珠海市高栏港经济区石化七路1916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子专用材料制造；机械设备租赁；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

审批的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化

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

项目：危险化学品仓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

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截至2023年12月31日，珠海宏昌资产总额为1,795,653,595.06元，负债总额为1,062,644,289.98元，资

产净额为733,009,305.08元，2023年度珠海宏昌实现营业收入1,379,439,460.50元， 净利润53,580,508.83

元。 以上数据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截至2022年12月31日，珠海宏昌资产总额为1,510,438,316.95元，负债总额为735,760,536.04元，资产

净额为774,677,780.91元，2022年度珠海宏昌实现营业收入2,032,037,772.17元， 净利润50,524,969.32元。

以上数据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公司持股珠海宏昌比例100%，属于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全资子公司。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被担保人：珠海宏昌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保证人：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本次增加人民币3.50亿元；原已为珠海宏昌向中国银行融资提供4.20亿元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本次增加3.50亿元担保后，合计为其向中国银行融资提供担保金额为7.70亿元。

保证期间：本合同保证期间为主债权的清偿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如主债权为分期清偿，则保证期间为自

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

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债权构成本合同之主债权，包括本金、利息（包括利息、复利、罚息）、违约

金、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的延迟履行期间应加倍支付的债务利息、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五、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珠海宏昌提供担保，是为满足其项目建设及日常生产经营所需的融资需求，有利于

提高其融资能力和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公司能对全资子公司日常经营活动进行有效管理，可以及时掌控其

资信状况，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

利影响，具有充分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六、董事会意见

2024年4月23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

全资子公司、全资孙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董事会意见：为满足珠海宏昌的生产经营和发展需要，董事会同意公司为珠海宏昌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

提供担保。公司对全资子公司珠海宏昌具有实质控制权，为全资子公司珠海宏昌提供担保，担保风险可控。 基

于珠海宏昌运营周转资金需求，为保证资金周转，公司同意为该融资业务提供担保。

七、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无其他对外担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已累计为全资子公司珠海宏昌、 全资孙公司珠海宏仁担保总额为等值人民币

14.50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42.05%，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4日

宏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宏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工科技”或“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

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

２０２４

〕

１９７４

号）。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

券”、“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或“保荐人”）担任本次发行的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广发证券”）担任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和广

发证券以下合称“联席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宏

工科技”，股票代码为“

３０１６６２

”。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

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

简称“网下发行”）及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

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协

商确定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２６．６０

元

／

股，发行股份数

量为

２

，

０００．００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

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

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

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以下简称“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以下

简称“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

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

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的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

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根据最终确定的价格，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最终由发

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

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和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

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组成。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４００．００００

万股， 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

２０．００％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３３７．２１７８

万股，约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

１６．８６％

。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的差额

６２．７８２２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

发行数量为

１

，

１８２．７８２２

万股， 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１．１３％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４８０．００００

万股，

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８．８７％

。 战略

配售回拨后的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

１

，

６６２．７８２２

万股，网

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根据《宏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

购倍数为

９

，

３０３．３６８２３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

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

行股票数量的

２０％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即

３３２．６０００

万

股） 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８５０．１８２２

万股， 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

的

５１．１３％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８１２．６０００

万股，约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４８．８７％

。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

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１８１９６８１４６％

，申购倍数为

５

，

４９５．４６７３３

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 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５

年

４

月

１０

日（

Ｔ＋２

日）结束。 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联席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

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售、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

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

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

基金、养老金、年金基金、保险资金与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

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

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最终

由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

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和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

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组成。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４００．００００

万股， 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

２０．００％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３３７．２１７８

万股，约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

１６．８６％

。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的差额

６２．７８２２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截至

２０２５

年

４

月

１

日（

Ｔ－４

日），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已

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 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

应金额的多余款项，联席主承销商已于

２０２５

年

４

月

１４

日（

Ｔ＋４

日）之前，依据缴款原路径退回。

根据发行人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

协议中的相关约定，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名称 类型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月）

兴证资管鑫众宏工科技

１

号员

工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发行人的高级管

理人员与核心员

工参与本次战略

配售设立的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

１

，

１４６

，

６１６ ３０

，

４９９

，

９８５．６０ １２

兴证资管鑫众宏工科技

２

号员

工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６４６

，

６１６ １７

，

１９９

，

９８５．６０ １２

广东广祺柒号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与发行人经营业

务具有战略合作

关系或长期合作

愿景的大型企业

或其下属企业

９０２

，

２５５ ２３

，

９９９

，

９８３．００ １２

深圳市前海弘盛创业投资服务

有限公司

６７６

，

６９１ １７

，

９９９

，

９８０．６０ １２

注：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８

，

０８４

，

２０６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２１５

，

０３９

，

８７９．６０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４１

，

７９４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１

，

１１１

，

７２０．４０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８

，

５０１

，

８２２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２２６

，

１４８

，

４６５．２０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０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０．００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

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

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

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 限售期自

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

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

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

６

个月的股份数量为

８５１

，

４９７

股，约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２％

，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

量的

４．２６％

。

三、联席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联席主承销商包

销，本次联席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４１

，

７９４

股，包销金

额为

１

，

１１１

，

７２０．４０

元， 包销股份的数量约占总发行数量的比

例为

０．２１％

。

２０２５

年

４

月

１４

日（

Ｔ＋４

日），联席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战

略配售、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

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

份登记申请， 将包销股份登记至联席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

户。

四、本次发行费用

序号 费用名称 金额（万元）

１

保荐及承销费用

３

，

２６６．８３

２

审计及验资费用

１

，

５６０．００

３

律师费用

４４２．４５

４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４５４．７２

５

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

５０．７７

合计

５

，

７７４．７７

注：

１

、各项费用均为不含税金额，如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

数上存在差异，均系四舍五入造成；

２

、发行手续费中包含了本次发行的印花税，税基为扣除印花税前的募集

资金净额，税率为

０．０２５％

。

五、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

问，请与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一）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３８３５５１８

、

０７５５－２３８３５５１９

、

０７５５－２３８３５２９６

联系邮箱：

ｐｒｏｊｅｃｔ＿ｈｇｋｊｅｃｍ＠ｃｉｔｉｃｓ．ｃｏｍ

（二）联席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０２０－６６３３６５９６

、

０２０－６６３３６５９７

发行人：宏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５

年

４

月

１４

日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信凯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浙江信凯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发行人” 、“信凯科技” ）发行的

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2025 年 4 月 15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主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

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

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中国证券网（www.cnstock.

com）、证券日报网（www.zqrb.cn）、证券时报网（www.stcn.

com）、 中证网 （www.cs.com.cn）、 经济参考网（www.jjckb.

cn）、中国金融新闻网（www.financialnews.com.cn）、中国日报

网（www.chinadaily.com.cn），供投资者查阅。

所属网页二维码：巨潮资讯网

一、上市概况

1、股票简称：信凯科技

2、股票代码：001335

3、本次公开发行后的总股本：93,739,560 股

4、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23,434,890 股，全部为公开

发行的新股，原股东不公开发售股份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以下简

称“新股” ）主板上市初期的投资风险，广大投资者应充分了

解风险、理性参与新股交易。

具体而言，上市初期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种：

（一）本次发行有可能存在上市后非理性炒作风险

本次发行价格为 12.80 元 / 股，投资者应当关注主板股票

交易可能触发的异常波动和严重异常波动情形，知悉严重异常

波动情形可能存在非理性炒作风险并导致停牌核查，审慎参与

相关股票交易。投资者应当充分关注定价市场化蕴含的风险因

素，切实提高风险意识，强化价值投资理念，避免盲目炒作。

（二）涨跌幅限制放宽带来的股票交易风险

股票竞价交易设置较宽的涨跌幅限制，首次公开发行并在

主板上市的股票， 上市后的前 5 个交易日不设涨跌幅限制，其

后涨跌幅限制为 10%。公司股票上市初期存在交易价格大幅波

动的风险。 投资者在参与交易前，应当认真阅读有关法律法规

和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对其他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也

应当有所了解和掌握，并确信自身已做好足够的风险评估与财

务安排，避免因盲目炒作遭受难以承受的损失。

（三）流通股数量较少的风险

本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23,434,890 股， 本次发行后，

公司总股本为 93,739,560 股，其中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数量为

22,963,621 股，占本次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约为 24.50%。 公司

上市初期流通股数量较少，存在流动性不足的风险。

（四）公司发行市盈率与同行业平均水平存在差异的风险

根据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发布的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上市

公司行业统计分类 指引》（2023 年），发行人所属行业为“批

发业（F51）” ，截至 2025 年 3 月 25 日（T-4 日），中证指数有

限公司发布的“批发业（F51）”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

20.61 倍。

截至 2025 年 3 月 25 日（T-4 日），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

平如下：

股票代码 证券简称

2025年 3月 25

日收盘价

（元 /股）

2023年扣非前

每股收益

（元 /股）

2023年扣非后

每股收益（元

/股）

2023年扣非

前静态市盈

率（倍）

2023年扣非

后静态市盈

率（倍）

301209.SZ 联合化学 37.17 0.4229 0.3956 87.90 93.97

603823.SH 百合花 10.48 0.2887 0.2395 36.30 43.76

301036.SZ 双乐股份 38.47 0.4728 0.4593 81.37 83.75

300758.SZ 七彩化学 14.10 0.0271 -0.0037 520.35 -3,811.02

算术平均值（剔除极值） 36.30 43.76

注：1、T-4日收盘价数据来源于Wind资讯；

2、2023年扣非前 /后每股收益 =2023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

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T-4日总股本；

3、七彩化学、双乐股份、联合化学 2023年扣非前后静态市盈率因

显著高于其他可比公司平均水平，故作为极值剔除；

4、市盈率计算可能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本次发行价格 12.80 元 / 股对应的发行人 2023 年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摊薄后市盈

率为 14.38 倍， 低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 2025 年 3 月 25 日

（T-4 日）发布的“批发业（F51）” 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市盈

率 20.61 倍； 低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 2023 年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平均静态市盈率

43.76 倍， 但仍存在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

风险。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

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五）股票上市首日即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的风险

主板股票上市首日即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有可能产生一

定的价格波动风险、市场风险、保证金追加风险和流动性风险。

价格波动风险是指， 融资融券会加剧标的股票的价格波动；市

场风险是指，投资者在将股票作为担保品进行融资时，不仅需

要承担原有的股票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还得承担新投资股票

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并支付相应的利息；保证金追加风险是

指，投资者在交易过程中需要全程监控担保比率水平，以保证

其不低于融资融券要求的维持保证金比例； 流动性风险是指，

标的股票发生剧烈价格波动时，融资购券或卖券还款、融券卖

出或买券还券可能受阻，产生较大的流动性风险。

（六）本次发行有可能存在上市后跌破发行价的风险

投资者应当充分关注定价市场化蕴含的风险因素，知晓股

票上市后可能跌破发行价，切实提高风险意识，强化价值投资

理念，避免盲目炒作，监管机构、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均无法保证股票上市后不会跌破发行价格。

（七）净资产收益率下降的风险

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存在一定的建设期，且产生效益需

要一定的时间和过程，在上述期间内，股东回报仍主要通过现

有业务实现。在公司股本及所有者权益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而

增加的情况下，公司的每股收益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等指

标可能在短期内出现一定幅度的下降。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浙江信凯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治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东莲街 1069 号 2 幢,

3 幢 1-3 层

联系人：黄涛

电话：0571-81952819

传真：0571-81957500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段文务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 119 号安信

金融大厦

保荐代表人：袁弢、李浩

电话：0755-81682760

传真：0755-82825319

发行人：浙江信凯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4月 14日


